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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鑑定工作研習

心理評量人員施測評估

與類別判讀共識討論

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陳慧儒



研習目的

改變

鑑定流程化繁為簡

支持服務體貼入心

施測評估掌握核心

類別判讀凝聚共識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精進



五六鑑定不重複，安置國中續服務 小六新案國中評，服務轉銜都搞定

送件必經特推會，學校支持全方位 轉介前介入一學期，學生權益能顧及

介入成效提證據，學習扶助非唯一 交件不經初複審，集中審查眾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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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研判自閉症，兩年需提醫療證07 支援輔導皆資源，特教更好是心願08

複習上一段的研習內容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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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要點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先從多元評量談起

- 多元評量在鑑定評估過程中所指為何?

- 什麼是智力正常?

- 一定要施測魏氏智力測驗嗎?

⚫ WISC-IV、WISC-V施測說明

- 到底要施測幾個分測驗?

- 重測與補測的規定為何?

⚫ 針對中、重度認知障礙學生的施測考量



您對於多元評量的定義是什麼?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2 條：

1.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

量、直接觀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2.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量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

除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類資賦優異學生

之鑑定，均不得施以學科（領域）成就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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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不同

做法就不同



• 法規：特殊教育法、鑑定辦法…
• 學校：融合教育的推展
• 家庭：支持系統的質量
• 其它資源的挹注
• ……….

一般教學
介入

轉介前介入
(學業/輔導)

多元評量貫穿整個鑑定評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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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綜合研判

多元評量

法規
環境/支持

鑑定安置

個人資料

介入資料

醫療資料

多元的標準化測驗
(包含評量調整)

多元的質性評量
(晤談、觀察)三角驗證



在多元評量中，何謂智力正常?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在多元評量裡面，智力測驗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主軸，但並非代表全部的證據。
⚫ 而在所有的智力測驗中，魏氏智力測驗能測得最多認知能力的面向，且是公認信效度最高的一種，應已是
人類量化測驗中所能達到的高點，但仍有測量標準誤的存在，故必須採用一個區間估計的概念來解釋。

⚫ 雖然魏氏智力測驗的全量表智商(FSIQ)又是所有指數中信效度最高的，但是…….，學習障礙的學生有可能
因為內在能力差異大，導致全量表智商可能偏低，這時就必須再去思考，是不是有哪個指數(包含因素指
數和選擇性指數)相對而言最能代表學生整體學習的潛力，不過…….，這並不代表全量表智商不能使用。

⚫ 多元評量中所謂智商正常的意涵，並非指一個點估計的數值，例如平均數以下1、1.5或2個標準差，而是

一個概念，也就是必須回到學生的年齡和文化背景脈絡中去解釋，包括量化數據、質性訪談觀察及所有

代表性的資料，經過整合並進行綜合研判，最後得出一個對學生整體學習潛力最佳的評估結論。

⚫ 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一個分數或單一筆資料，可以直接評判學生的智力是否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如果你選擇了魏氏智力測驗作為多元評量中的其中一個證據，不管學生內在差異大或小，全量
表智商都可以參考，只是評量者可以選擇是否使用，因為若將評量調整的概念放入多元評量中，
可能有其它相對更好的指數可以看到學生的優勢潛能，而且還必須將測量標準誤考慮進去。

結
論



魏氏智力測驗的美麗與哀愁

魏氏心中的os~在遭受長久面目全非腳的攻擊後，請務必還我漂漂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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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魏氏來說，一般研究建議會是以IQ85(PR16)為一個智商正常的參考值(含
FSIQ或其它因數指數及其信賴區間)，但有縣市採取IQ70，目前桃園市採取
IQ77.5，但切記這些都是參考值而非絕對值(非切截)，請務必回到多元評量
來思考。

⚫ 當魏氏針對智商正常的佐證力較強時，要檢視其它的證據是不是也同樣提供
相同的論點支撐(一致性)。

⚫ 當魏氏針對智商正常的佐證力較弱時(沒有優勢指數而FSIQ又偏低)，要證明
智商正常，就必須提供其它強而有力的證據以證明其學習潛力(合理從寬)，
例如：有高層次認知的表現(理解/推理)、小時候智商判定為正常(發展史)…。

⚫ 施測魏氏的過程，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多元評量中的輔助資訊，例如：注意
力、理解、知覺、精細動作、推理、聽理解、口語表達、數學能力等等的部
分訊息，但針對聽說讀寫算更進一步的評估，就不是魏氏的能力所及。

⚫ 魏氏並非為鑑定任何障別鑑定所發展的測驗，必須與其它資料一起綜合研判。



一定要施測魏氏智力測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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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剛剛的說明，您心中有答案了嗎?

~如果您還是沒有答案，歡迎致電資源中心討論~

魏氏並非唯一的標
準化智力測驗工具，
但確實是信效度最
高且相對完整的認
知評估測驗。

魏氏並非智力正常
的唯一依據(包含
全量表及因素指
數)，但確實是有
力的證據。

魏氏並非以評量聽
說讀寫算為構念所
發展的測驗，但確
實與學業成就有高
度正相關。

如果您完全不需要利用魏氏的核心構念來協助您評量學生的認知能力
和潛能，請記得一定要提供相似佐證強度的多元資料。



魏氏施測十大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簡要說明

1 專業守則第一步，測驗內容不外露 醫療院所若需參考施測數據，可提供安置報告書或是僅影印測驗封面頁。

2 測驗信效要確保，你我責任不可少 請以能測得學生最大潛能來思考施測安排，以確保測驗的信效度。

3 工具屬性要了解，多元評量是正解 魏氏是認知測驗，但鑑定時判斷的智力卻是多元評量、綜合研判而來的。

4 施測程序標準化，審慎調整人性化 系統性安排測驗程序，任何偏離標準化的權宜都須審慎考量並加以記錄。

5 測驗規則須遵守，慣性錯誤需分手 施測前請務必再詳閱指導手冊，並精熟練習規則以形成自動化反應。

6 測驗架構放腦中，專業判斷從其中 請真正了解測驗的架構，我們才能善加運用它獲得我們想知道的資訊。

7 語文評分依範例，層次判定區辨力 確實了解語文題評分的標準及層次性，給予適當的追問及評定。

8 施測間距要考量，補測目的細思量 每位學生狀況都不同，請從測驗能提供何種有效訊息的角度來思考。

9 善用代號助溝通，逐字記錄不留空 施測過程中的所有訊息都可以作為研判的依據或輔助，請務必詳錄。

10 掌握三要三不要，細心檢查不落掉 不用鉛筆紀錄、不忘填寫行為觀察、不耗費記錄本僅謄寫醫院測驗數據。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WISC-V測驗架構

全量表智商FSIQ【7】

2.類同SI
6.詞彙VC

1.圖形設計BD
3.矩陣推理MR†
7.圖形等重FW*

4.記憶廣度DS 5.符號替代CD

11.(常識IN)
15.(理解CO)

8.(視覺拼圖VP)
12.(圖畫概念PC) †*

16.(算術AR) *
9.(圖畫廣度PS)
13.(數-字序列LN)

10.(符號尋找SS)
14.(刪除動物CA)

主要指數【10】

語文理解【2】
(VCI)

視覺空間【2】
(VSI)

流體推理【2】
(FRI)

工作記憶【2】
(WMI)

處理速度【2】
(PSI)

2.類同SI
6.詞彙VC

1.圖形設計BD
8.視覺拼圖VP

3.矩陣推理MR
7.圖形等重FW

4.記憶廣度DS
9.圖畫廣度PS

5.符號替代CD
10.符號尋找SS

選擇性指數

數量推理【2】
(QRI)

聽覺工作記憶【2】
(AWMI)

非語文【6】
(NVI)

一般能力【5】
(GAI)

認知效能【4】
(CPI)

7.圖形等重FW
16.算術AR

4.記憶廣度DS
13.數-字序列LN

1.圖形設計BD
8.視覺拼圖VP
3.矩陣推理MR
7.圖形等重FW
9.圖畫廣度PS
5.符號替代CD

2.類同SI
6.詞彙VC

1.圖形設計BD
3.矩陣推理MR
7.圖形等重FW

4.記憶廣度DS
9.圖畫廣度PS
5.符號替代CD
10.符號尋找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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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C-V究竟要測幾個分測驗呢?

精緻套餐12品 珍饈4品

視需要加點基本組合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語文理解VCI

類同
• 類同分測驗是由主試者口述兩個代表一般概念的字詞，受試者要回答它們有何類同之處。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語文概念形成和抽象推理能力。它也涉及晶體智力、詞彙知識、認知彈性、聽覺理

解力、長期記憶、聯結和分類的思考、區辨必要和非必要屬性的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

詞彙

• 詞彙分測驗分兩類試題:施測圖畫題時，請受試者說出刺激卡片冊上所呈現的圖畫名稱;施測語文題時，
請受試者說出詞彙之意義。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受試者的詞彙知識和語文概念的形成。它也測量受試者晶體智力、知識豐富程度、
學習能力、口語表達能力、長期記憶，和詞彙發展程度。其他相關的能力，包括聽知覺和理解力，及
抽象思考力。

常識
• 常識分測驗是請受試者回答主試者口述的一些常識問題。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受試者獲得、保留和提取一般知識的能力。它也涉及晶體智力、長期記憶，以及保

留和提取從周遭環境和學校所學得知識的能力。其他相關的能力還包括語文知覺、理解及表達能力。

理解

• 理解分測驗是要受試者根據其對一般規範及社會情境的了解來口頭回答主試者提問的問題。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語文推理和概念形成、語文理解和表達、評價和使用過去經驗之能力，及展現實用

知識與判斷的能力。它也涉及晶體智力、對所屬社會一般行為標準的了解、社會判斷、長期記憶和一
般常識。

分測驗說明和理論基礎

技術手冊p.33~p.42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視覺空間VSI

圖形
設計

• 圖形設計分測驗是在規定時限內，請受試者一邊看示範圖樣和刺激卡片冊上的設計圖，或是只看刺激

卡片冊上的設計圖，一邊使用有紅白色的方塊，照樣拼成指定的設計圖。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分析和綜合抽象視覺刺激的能力。它也涉及非語文概念形成和推理、視覺智力、視

知覺和組織、同時性訊息處理、視-動協調、學習，以及區分視覺刺激之圖形和背景的能力。

視覺
拼圖

• 視覺拼圖分測驗是改編自 WAIS-IV 的一項 WISC-V 新增分測驗。每一題都在規定時限內，請受試者

看一個完整的圖形，從六個答案選項中，選出其中三個能拼合成該圖形的答案。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心像的、非動作建構能力，它需要視覺空間推理、心像旋轉、視覺工作記憶、理解

部分-整體間關係，以及分析和綜合抽象視覺刺激的能力。與視覺拼圖分測驗類似的測量，像是

WPPSI-IV 的物型配置和修訂明尼蘇達紙形板測驗，是設計用來測量視知覺、視覺智力、流體智力、

同時性訊息處理、空間視覺化和操弄，以及預測各部分間彼此關係的能力。視覺拼圖測量視覺處理和

敏銳度、空間關係、部分-整體間關係的整合和分析、非語文推理，及嘗試錯誤學習。

分測驗說明和理論基礎

技術手冊p.33~p.42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流體推理FRI

矩陣
推理

• 矩陣推理分測驗是請受試者看一個不完整的矩陣圖或圖形序列，然後從五個答案選項中，選出一個能完整填補該
矩陣圖或圖形序列所缺少的圖形。

• 作業要求受試者利用視覺空間訊息去辨認出連結所有刺激項目的潛在概念規則，然後應用此潛在概念來選出正確
答案。本分測驗主要測量流體智力、視覺智力、分類和空間能力、部分-整體關係的知識、同時性訊息處理。此
外，本測驗也需要注意視覺細節和工作記憶。

圖形
等重

• 圖形等重分測驗是改編自 WAIS-IV 的一項 WISC-V 新增分測驗。每一題都在規定的時限內，請受試者先由左邊
天秤兩端的等重圖形(砝碼)進行推理，然後再從答案選項中，選出能讓右邊天秤維持平衡的圖形(砝碼)選項。作
業要求受試者利用等重的數量概念去理解物體間之關係，然後應用配對、加法、及/或乘法概念來選出正確答案。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數量流體推理和歸納。數量推理作業涉及可由算術方式表達的推理歷程，著重歸納或演繹邏輯。
雖然圖形等重分測驗包含工作記憶，但它透過在刺激卡片冊上以視覺化呈現試題，已比典型的數量作業(如，算
術分測驗)相對降低了工作記憶的涉入程度。

圖畫
概念

• 圖畫概念分測驗是請受試者從所呈現的 2 列或3 列圖畫中，各列選出一個具有共同特性的圖畫。作業要求受試者
利用說得出名稱之物體的語意象徵，去辨認出物體間潛在的概念上關聯，然後應用此潛在概念來選出正確答案。

• 本分測驗每一個圖畫都只出現一次。本分測驗主要測量流體推理和歸納推理、視知覺再認和處理，及概念思考。
此外，本作業要求視覺掃視、工作記憶及抽象推理。它可能也涉及晶體知識。

算術
• 算術分測驗是在規定的時限內，請受試者運用心算口頭回答一系列算術題。本分測驗的圖畫題和語文題，主要測

量心智操弄、專注力、短暫的注意力、工作記憶、短期和長期記憶、數量推理能力、應用題計算能力，及心智警
覺度。它可能也涉及序列性訊息處理、流體推理、數量推理和邏輯推理，及數量知識。此外，本項作業需要完好
的聽覺/語言處理能力，包括聽覺區辨和理解，以及小程度的口語表達。

技術手冊p.33~p.42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分測驗說明和理論基礎



工作記憶WMI

記憶
廣度

• 記憶廣度分測驗是要受試者照著主試者所唸數系依序覆誦(順序背誦題)，逆序背誦主試者所唸數系(逆序背誦題)，
或是將主試者所唸數系由小到大重新排序後唸出(排序背誦題)。

• 從一種記憶廣度作業轉變到另一種作業需要認知彈性和心智警覺。所有記憶廣度作業都要求登錄訊息、短暫的
注意力、聽覺區辨，及聽覺覆誦。順序背誦廣度測量聽覺覆誦及在工作記憶中暫時儲存的容量;逆序背誦廣度則
涉及工作記憶、訊息轉換、心智操弄，以及可能涉及視空間想像力。

• 排序背誦廣度是一項 WISC-V 新增的作業，改編自 WAIS-IV。它與其他設計用來測量工作記憶和心智處理的作
業類似。增加排序背誦題以便增加本分測驗的認知彈性要求。逆序背誦題和排序背誦題都需要將訊息重新排序，
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排序方式不同。逆序背誦題要在工作記憶中保留數字在數系中的前後位置，以便做出適當
的排序;排序背誦題則要在工作記憶中保留數字的大小，並做出由小到大的排序。在排序背誦題中，受試者必須
聽完全部數字後，才能知道要如何排列先後順序。

圖畫
廣度

• 圖畫廣度分測驗是呈現刺激頁上的圖畫，在特定時間後，再迅速呈現選答頁。然後請受試者憑記憶從選答頁的
圖畫中依序選出剛剛在刺激頁出現過的圖畫。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視覺工作記憶和工作記憶容量。類似的作業也涉及注意力、視覺處理、視覺立即回憶，及反
應抑制。雖然本分測驗的構念與其他視覺工作記憶作業相似，但它仍是相對新奇的，因為它使用有意義的刺激
項。使用這類刺激項可能也會引發語文工作記憶。圖畫廣度分測驗是利用前向干擾及排序的作法，來引發必要
的工作記憶要求。

數-字
序列

• 數-字序列分測驗是主試者唸一組含有數字和英文字母的序列，受試者聽完並重組後，先背誦由小到大的數字，
然後依序背誦英文字母。和記憶廣度分測驗一樣，本分測驗也要求某些基本的認知處理，像是聽覺區辨、短暫
的注意力、專注力、登錄，及聽覺覆誦。

• 本項作業亦涉及序列性訊息處理、根據數字及英文字母規則排序的能力、工作記憶容量，及心智操弄。它也涉
及訊息處理、認知彈性，及流體智力。較高層次的技能展現工作記憶中的執行控制及資源分配功能。

分測驗說明和理論基礎

技術手冊p.33~p.42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處理速度PSI

符號
替代

• 符號替代分測驗是在規定的時限內，請受試者依照範例，在對應的圖形或方格內畫上與範例相配對的
符號。

• 除了處理速度之外，本分測驗也測量短期視覺記憶、程序性和偶發性學習能力、心理動作速度、視知
覺、視-動協調、視覺掃瞄能力、認知彈性、注意力、專注力，及動機。它也涉及視覺序列性訊息處
理和流體智力(Flanagan & Kaufman， 2009; Groth-Marnat， 2009; Sattler， 2008b)。

符號
尋找

• 符號尋找分測驗是在規定的時限內，請受試者逐題掃視目標組與尋找組符號，針對目標組內的任一個
符號是否出現在尋找組進行選答。

• 除了視知覺(例如，視覺辨認和配對)和決策速度之外，本分測驗也涉及短期視覺記憶、視-動協調、抑
制控制、視覺區辨力、心理動作速度、持續的注意力，及專注力。它可能也測量知覺組織、流體智力，
及計畫和學習能力(Flanagan & Kaufman， 2009; Groth-Marnat， 2009; Sattler， 2008b)。

刪除
動物

• 刪除動物分測驗是在規定的時限內，請受試者分別掃視兩大張印製許多物體圖畫的測驗卷(一張雜亂
排列，一張結構排列)，並在特定的目標圖畫(動物)上畫記。

• 本分測驗主要測量作答速率、視-知覺處理和決策的速度、視覺掃視能力，及視-知覺再認和區辨力
(Flanagan & Kaufman， 2009;Sattler， 2008b)。它可能也涉及注意力、專注，及視覺回憶(Sattler，
2008a)。刪除題型的作業已廣泛應用於神經心理學領域，用來測量視覺忽略、反應抑制，和動作持
續力(Lezak， Howieson， & Loring， 2004)。

分測驗說明和理論基礎

技術手冊p.33~p.42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在評估測驗結果時，要將兩次施測期間所發生的事件（如，生病、受傷、家庭重大變
故等），納入可能影響受試者兩次表現不一之考量。

⚫ 如果因無法控制因素必須分成兩次施測，則兩次施測的間隔以不超過一星期為宜。

⚫ 重測 WISC-V而不產生顯著練習效果的最短時間間隔究竟是多少至今仍無定論。

⚫ 當重測間隔至少在1〜2年後，作業量表各分測驗所呈現的練習效果便降低。

⚫ 語文理解各分測驗，及算術、記憶廣度及數-字序列等分測驗，所呈現的練習效果則
以重測間距至少約1年為宜。

⚫ 相關研究指出，重測表現會受到不同的年齡、能力水準、臨床狀況，及再測次數多寡
之影響而有所變異。

⚫ 在某種程度上，重測 WISC-V須以再測目的及受試者的心理狀態為基礎。當要解釋受
試者的再測成績時，主試者必須考慮上述這些變項及其他事件的可能影響。

兩次施測

重測

補測 ⚫ 學生曾到醫院進行魏氏智力測驗並有報告書，但醫院有部分分測驗未測，需要補測嗎?

魏氏兩次施測與重測的規定與思考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若醫院未完成14項分測驗，桃園市對於WISC-IV的補測規定：
• 3個月以內可以補測
• 3~6個月可測可不測：測的原因是因為無法明確判斷學障類的學生，為了要有更多佐

證數據，不測是因為證據很明顯，已經可以下判斷，或有其他多元資料可以佐證，抑
或像智障學生已經明顯低於70(超過信賴區間)，多做四項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 6~12個月不再補測：滿一年後若有需要再整個測驗重測。
• 若選擇補測，補測的分測驗需對照補測當時的年齡常模，並與之前在醫院施測的分測

驗分開個別解釋。

每位學生狀況都不同，若您對於重測或補測有疑問，歡迎致電中心討論。

魏氏補測的規定與思考

⚫ 重測和補測都一定會影響施測的信效度和解釋，故要非常審慎考慮評量的目的。
⚫ WISC-V是一套常模參照測驗，有很好的穩定性，原則上建議是跨階段轉銜的時候再重測；不過

如果施測日期離轉銜很接近，也不需要重測，但上述的前提是主試者施測的信效度是好的。
⚫ 照理說練習效果超過一年就會降低，心評老師必須以自身專業判斷，到底需不需要為學生重測，

如果之前的資料不夠完整或已不具代表性，就應該重測，自然不能因為怕費時而省略應做的測驗。

⚫ 如果醫院WISC-V做7項或10項要再補測嗎?建議不用補，蒐集相關的多元評量資料佐證。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受試者的行為觀察的“其他”欄位不可空白或僅寫“無”，必須註明當天是否服藥(包含感冒
藥、中藥、過敏藥、聰明藥、減肥藥...)，當然過動、癲癇或情緒類藥物更要註明(含時間)。

• 若曾測過魏氏也要在此寫明(包含不同版本及施測日期)，才算完整喔!
• 補測封面請註記PRO及補測的日期，記得補測的分測驗要對補測時的年齡常模。
• 如果能註記施測時間及長度更佳，可提供多元評量的輔助資訊。

魏氏記錄本的填寫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針對中、重度認知障礙學生的施測考量

⚫ 魏氏智力測驗對於中、重度認知障礙學生而言，可能不是最佳的認
知能力評估工具，容易出現地板效應，故可以選用其它適合的個別
智力測驗，或者以多元評量方式佐證其心智功能明顯低下。

⚫ 在選用個別智力測驗時宜優先採用同時包含語文測驗和非語文測驗
者，較能完整呈現受試者的認知狀況。

⚫ 若為學生施測單一非語文測驗，例如TONY，建議搭配畢保德(偏語
文面向)，惟該測驗常模較舊，在解釋時宜多加注意。

⚫ 本市配發多種適應行為量表，請依自身專業判斷選用與解釋。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判讀考量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從特殊教育法與鑑定辦法談起

⚫ 何謂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 關於學障組型這檔事

⚫ 有ADHD狀況的學生到底是什麼障別?

⚫ 情障一定要就醫/有醫療證明嗎?

⚫ 亞斯伯格/廣泛性發展障礙是自閉症還是非特?



特殊教育法對障礙分類的理念基礎

• 認知心理學家 Bruner （ 1956 ）認為，分類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可以

幫助個體以簡御繁，讓原本繁雜的現象變得有條理。分類更是科學的基礎，明確

的分類系統是一個良好的工具，背後亦蘊含了一個相關的知識體系，該領域的專

業人士可以藉由問題的標籤來討論、預防以及有效的介入。

• 特殊教育的提供是以專業團隊的方式進行，一個有信效度及明確操作定義的分類

系統將有利於團隊的合作與服務提供。

• 沒有一個100%完美的分類方式，分類幫助我們快速聚焦和溝通，但不要忘記我

們分類的是障礙而不是人這個主體，進入到特殊教育請以全人和需求的觀點來看

待學生，分類幫助。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特殊教育中的障礙分類

01.智能障礙。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02.視覺障礙。 Visual Impairments
03.聽覺障礙。 Hearing Impairments
04.語言障礙。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05.肢體障礙。 Physical Impairments
06.腦性麻痺。 Cerebral Palsy
07.身體病弱。 Health Impairments
08.情緒行為障礙。 Severe Emotional Disorders
09.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ies
10.自閉症。 Autism
11.多重障礙。 Severe/Multiple Impairments
12.發展遲緩。 Developmental Delays
13.其他障礙。 Other Disabilities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特殊教育中的障礙分類

第 3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 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向度 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
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 10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 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
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
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
仍難有效改善。

第 12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
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Disabilities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Impairments

第 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 ，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
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二十度以 內。
二、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特殊教育中的障礙分類

第 5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以聽覺參 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2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值，六歲 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
十五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第 7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礙，致影 響參與學習活動者。
2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特殊教育中的障礙分類

第 8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疾病，體能衰弱，需要長期療養，且影響學習活動者。
2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 11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原因造成之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2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參照本辦法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 1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礙類別無法歸類於第三條至第十三條類別者。
2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其鑑定應由醫師診斷並開具證明。

第 7-1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腦性麻痺，指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部損傷而 顯現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
感覺、知覺、認知、溝通、學習、記憶及注意力 等神經心理障礙，致在活動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2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Impairments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Disorders

第 6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
難者。
2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現象。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現象。
四、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特殊教育中的障礙分類

第 9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
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
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3 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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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 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並非僅指魏氏智力測驗因素指數間的差異，它仍是多元評量後的產物，跟判斷智力
正常與否的概念是一樣的。

⚫ 若要使用魏氏智力測驗來協助判斷，不能以個人內在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為單一標準，因為一般學生出
現因素指數間有顯著差異的也不少，但也同樣不能說因素指數間沒有顯著差異所以不是學障，因為其能
力的差異可能出現在其它部分；亦即魏氏智力測驗因素指數間有顯著差異與學生是否為學習障礙兩者間
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

⚫ 特殊教育所指稱的顯著差異一般共識大約是最後的15%，而醫療臨床界可能是1~3%。亦即如果內在能
力差異大，在一般孩子中只有15%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一般特教學者的共識是比較屬於顯著差異。

概念釐清

學障生的
內在差異
可能在出
現在何處?

⚫ 能力間(魏氏裡面指數和指數之間的差異)：例如語文理解指數和流體推理指數間，一般要差距20分以上
才算是達到臨床顯著性(罕見度)，但實際數值仍要查表。

⚫ 能力內(相同指數內分測驗之間的差異)：例如語文理解中類同和詞彙的差異。

⚫ 成就間(學習領域/科目間的差異)：國語文和數學的差異。

⚫ 成就內(相同科目內的差異)：數學計算題和應用問題的差異。

⚫ 能力與成就間(高智商低成就)：若學生智商很高，此時學業成就的切截也需要彈性微調。

⚫ 評量方式間(因評量方式不同，學業成就有差異)

⚫ 學業基本能力間的差距：識字和乘法的差距、閱讀和乘法的差距

⚫ 學業基本能力內的差距：識字和閱讀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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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障組型這檔事

⚫ 從1970年代就開始有學障組型的討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提出，是因為當時最多的測驗是智力測驗跟

適應行為量表，並沒有這麼完整的學障測驗，但學者們仍希望看到量化的數據來佐證學生是否有學障的可能，

而魏氏確實是一套優秀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亦可提供神經心理學的評估及研究目的之臨床資訊。

⚫ 陳心怡和楊宗仁(2000)及洪儷瑜、陳淑麗和陳心怡(2003)針對文獻中提到的魏氏分測驗組型，例如完全

ACID、部分ACID、完全SCAD、部分SCAD、Bannatyne type等進行研究，綜合兩個研究的結果發現，各

組型在學障樣本的出現率，分別從4.3%~46.67%不等，均不到五成。而(POI/SCAD)≧9組型雖然在學障樣本

中出現率較高，但在標準化常模樣比中也有不低的比率，並無法有效的區辨。故結論是學障組型只能當作輔

助性的參考，無法成為判斷學障的主要依據。

⚫ 學障組型是時代的產物，目前台灣有關聽說讀寫算的學障測驗已經有長足的發展，所以鑑定學障一定要回歸

聽說讀寫算為主軸，不宜僅看魏氏分測驗間的高低樣貌就判定學障及其類型。

⚫ 若要運用魏氏進行多元評量以為鑑定的依據之一，宜參考全量表智商和因素指數，因為指數是由好幾個分測

驗組成故信度較高，而各分測驗的高低可作為教學上的能力強弱的考慮依據，並非鑑定時的最佳參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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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DHD狀況的學生到底是什麼障別?

⚫ 特殊教育法第3條：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下列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
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

⚫ ADHD是神經發展障礙的疾患，特性是難以專注、過度活躍、做事不考慮後果、不合年紀的行為，有注意
力缺失的個體也可能表現出情緒調節困難或執行功能方面的問題。

⚫ ADHD常見情形有不專心、過動、破壞行為及衝動，在人際關係及學業上都容易出現問題。

⚫ 多數學者專家的共識是：ADHD的孩子有可能主要的障別會是學障、情障或非特，端視其學習的需求，以
及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為何。

學障

主要影響學習，情緒和行為的
問題可能是由學習狀況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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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情障

主要影響情緒和行為，學業表
現及狀況未明顯受到影響。

非特

經由醫療/藥物/自我習得監控
技巧後適應狀況良好。



情障一定要就醫/有醫療證明嗎?

⚫ 情緒行為障礙：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
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精神科醫師之診斷非必要之條件，故

特教資源中心並不會拒絕未有醫診之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送件。

⚫ 但是，經由情障會議專家學者之綜合研判，若仍認定需參採精神科醫師之診斷，

確有可能無法判定為情緒行為障礙之正式生；因為許多情緒行為障礙發生的原

因是病理性的，未有醫療的佐證和診斷會使多元評量缺少重要的參酌向度。

⚫ 但回到學校整體支持系統來思考，只有情緒行為障礙之正式生才能得到教育服務

嗎?雖然學生有其學習特殊需求，但除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外，學校的

三級輔導機制仍須持續且積極介入，不論學生是否有正式障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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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廣泛性發展障礙是自閉症還是非特?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2.不再定義亞型 (subtype)。
也就是說，在DSM-IV之中所使
用的自閉症 (autistic 
disorder)、亞斯伯格症
(Asperger's disorder)、其
他未註明的廣泛性發展障礙
(PDD, NOS)、兒童期崩解障礙
(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 及Rett‘s 
disorder都不再使用，而ASD
此名稱將涵蓋前四者。由於
ASD是基於行為所定義的症候
群，…代替亞型的方案是註記
兩大主要特徵（見第4點）分
別的嚴重度（即所需協助的程
度，分為三等級）。此變革在
高功能社群（尤其是亞斯伯格
症）之中引起了相當激烈的討
論，擔心失去原有的標籤/身
分認同。

4.主要症狀……，即將原本的社交互動
缺損與溝通缺損二者歸為同一大類，而
侷限重複行為及興趣本身仍為另一大類
之特徵。
(1) 在社交及溝通缺損方面的症狀，將
DSM-IV之症狀描述重新整理，分類為社
會情緒相互性缺損、社交用的非語言溝
通行為缺損、及發展與維繫關係的能力
缺損等三者。
(2) 在侷限重複行為及興趣方面的症狀，
除保有DSM-IV原納入的行為特徵外，首
次清楚標明「對感覺刺激過高或過低的
反應性」為感覺症狀的一部分。

6.總結而言，DSM-5的ASD診斷標準強調
以層面的評估及紀錄症狀表現，希望以
此涵括、並有能力呈現ASD內部的高度
異質性，避免如DSM-IV以亞型分類時所
經常遇到的模糊地帶（例如高功能自閉
症與亞斯伯格症之間的區分）及不令人
滿意的信效度問題（例如亞斯伯格症的
診斷）。

醫療體系的反思，
那特殊教育呢?



特殊教育的能與不能

誠實面對~

高度實驗控制的研究

和特殊教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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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化學習
是我們不可能
逃避的課題



反思特教在學校教育系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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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行為支持(PBS)與普輔特合作

王麗斐(2013)。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王麗斐(2019)。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第二版）。臺北市:教育部。
王麗斐(2020)。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第二版）。臺北市:教育部。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對於鑑定安置的哲學思考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 我們必須理解，很多事情並沒有標準答案，但經綜合考量之後確實會有相對比較好的方式。

⚫ 切截點和參考值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經過審慎評估後的彈性調整才真正符合特殊教育
的精神。

⚫ 特殊教育是適性教育，不是社會福利；是積極的人權，不是消極的補償。

⚫ 應以『全人』的角度來看待學生的生命歷程，短、中、長期的影響都必須加以考量。

⚫ 外在的支持只是鷹架，不可能一直給予，我們終將希望孩子長出來的是自己的能力和韌力，
而非依賴和設限。

⚫ 體認到障礙標籤對個人自我概念和終身發展的影響，貼標的時候請務必再三思考，這樣的
決定真的對學生而言是最好的選擇。

⚫ 鑑定安置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最重要的還是回歸到課程和教學的實施，特殊教育和普通
教育最大的差別是我們可以運用許多測驗工具和多元評量的結果，協助我們進行更精準的
個別化適性教育，這也就是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最大的差異；不要限縮我們自己只成為普
通教育的補救教學，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專業為整個教育系統做出更大、更精緻的貢獻。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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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安置報告書所做的調整

⚫ 安置報告書敘寫的原則



新版安置報告書所做的調整

• 特殊教育法第十九條：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

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

程序、評估人員之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改以評估人員/評估教師指稱

• 增加文蘭適應行為量表3的表格

• 依法修正無障礙考試評量服務

• 微調表格格式



安置報告書敘寫的原則

• 100Ｒ和轉介前輔導紀錄表建議訪談熟悉學生的師長後統整於學生的

現況能力中，切勿全部照抄謄錄上去。

• 魏氏內容題目不宜直接抄照謄錄，魏氏指數為評估學生內在能力的參

考，請加上學生具體行為表現進行摘要敘寫。

• "評量結果比較分析與特教資格研判理由"建議匯整標準化測驗結果和

醫療、轉介前介入輔導(初級及二級)、晤談、觀察發現、文件分析等質

性資料，針對顯著困難的層面及原因，進行統整性的分析研判。



WISC-V研習資訊
112學年度寒假將邀請陳心怡教授團隊協助培訓

WISC-V第一梯

2024/01/25

2024/01/26

2024/02/23

2024/03/23上午

2024/03/30

WISC-V第二梯

2024/01/29

2024/01/30

2024/02/27

2024/03/23下午

2024/03/31

WISC-V第三梯

2024/02/01

2024/02/02

2024/02/27

2024/03/24上午

2024/04/13

測驗結果解釋
與應用

2024/05/08

2024/07/10

培訓的測驗方式將改採闖關模式 正向溝通．合作共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hjFA87tWWAXXlVZLrG8SuocXNm9oDLC74IFy6rAe_tO
nxUw/viewform?usp=sf_link

1) 112年12月1日(五)
2) 112年12月2日(六) 
3) 112年12月3日(日) 
4) 112年12月6日(三)
5) 112年12月7日(四)
6) 112年12月8日(五)
7) 112年12月9日(六)

•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 東門國小忠孝樓三樓會議室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第1次鑑定安置個案分區複審會議參與調查

溝通是化解歧見的唯一方式，參與是凝聚共識的不二法門

敬邀~

進階與高階心評共同參與

依日期給予公假派代、公

付派代或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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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hjFA87tWWAXXlVZLrG8SuocXNm9oDLC74IFy6rAe_tOnxU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hjFA87tWWAXXlVZLrG8SuocXNm9oDLC74IFy6rAe_tOnxUw/viewform?usp=sf_link


「桃」源宜居．「園」夢踏實

與各位教育夥伴繼續前行~

桃園躍進



預祝同業公會的夥伴們~

＊教師節快樂＊
再撐一天就放假了…彼此加油!!

簽退及回饋表


